
內政部營建署 函

地址：10556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2段342
號

聯絡人：吳芷恩
聯絡電話：02-87712879
電子郵件：kbwu07@cpami.gov.tw
傳真：02-87712709

受文者：如行文單位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5月5日
發文字號：營署建管字第109003219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貴會函有關本國之總公司附屬分公司或銀行分支機構能
否取得總公司或銀行總行授權後，擔任建築物室內裝修
申請案之申請人疑義1案，復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復貴會109年4月9日109（十七）會字第0912號函及依經
濟部 109年4月28日經商字第10902411070號函辦理。

二、按行政程序法第21條規定：「有行政程序之當事人能力
者如下︰一、自然人。二、法人。三、非法人之團體設
有代表人或管理人者。四、行政機關。五、其他依法律
規定得為權利義務之主體者。」，主管建築機關所為建
築物室內裝修許可處分之相對人，仍應合於行政程序法
前揭條文有關當事人能力之規定，先予敘明。

三、另分公司或銀行分支機構為受本公司管轄之分支機構，
僅為本公司整體人格之一部，尚無獨立法人格。又參依
申請土地登記應附文件法令補充規定第10點規定：「法
人之分支機構不得為登記權利主體。……」。故有關本
國總公司之附屬分公司或銀行分支機構與總公司屬同一
公司（機構），尚無獨立法人格，不具有行政程序法前
開條文所稱當事人之能力，自不得以該總公司附屬分公
司或銀行分支機構為室內裝修許可案之申請人。

正本：臺北市建築師公會
副本：本署建築管理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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